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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生成式人工智慧被應用在越來越多產業領域，數位發展潮流及轉變快速，

讓法規及政策時常在後面追趕。當所有產業包括戰爭武器、國安情資，乃至政

治選舉都在朝人工智慧 AI 發展，人工智慧自然需要健康有序之政策與法律，

要如何妥適建立監督防護機制，確保未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慧能安全確當應

用，即顯得格外重要。本文以人工智慧為中心，探討科技創新下的法律挑戰，

先以 AI 的各種應用點出問題所在，再介紹 AI 及 ChatGPT 之發展進程，接著

導出 AI 技術革新帶來的法律挑戰，分別討論其刑事、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，

指出建構人工智慧新時代之責任法體系，以及保持對 AI 治理之動態性規制，

再從治理機制及現行法制之不足，得出 AI 發展應受到規管之結論，本文認為

歐盟之作法可資參考，最後以六項寬嚴並進規管策略，作為應處法律挑戰之結

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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